
 

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5-001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为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铁

集团”）持有的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咨询公司”或“标

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重组上市。广州地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

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品种：A

股股票，简称：地铁设计，代码：003013）自 2025 年 1 月 7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

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 2025年 1

月 21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

于 2025 年 1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

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

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工程咨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地铁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797350015A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204 号大院自编四号楼 2、3 层（仅限办公用

途） 

法定代表人 王洪东 

注册资本 3,23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 12月 13日 

经营范围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生态资源监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保咨

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安全系

统监控服务；建设工程监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广州地铁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78645G 

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 号万胜广场 A座 

法定代表人 刘智成 

注册资本 5,842,539.6737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11月 21日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铁路

运输辅助活动；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交通设施

维修；仪器仪表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

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广播电视设备专业

修理；金属制品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特种设

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

停车场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

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档案整理服务；汽车租赁；工

程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城市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经营；货物进出口；铁路机车车辆

维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认证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

疗服务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工程咨询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

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预案及相关公告披露的信息为

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因标的

公司估值及定价尚未最终确定，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2025 年 1 月 6 日，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签署了《意向收购协议》，约定公

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的定价将以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资监管有权单位备案或核准的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双方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上述协议为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

关条款由交易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

序，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本次交易需履

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



 

定性，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本次交易的《意向收购协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月 7日 


